
南京市2026年度留学人员科技创新项目择优资助申请表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领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用人单位：  南京大学XXXX学院  
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手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初审部门：      南京大学         
填表日期
　
年
　
月
　
日
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6年4月

填 表 须 知

1. 表中的各项内容须如实填写，填写单位和个人对填写内容负责。

2. “身份证/护照号”：中国国籍须填写身份证号或台胞证/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，外国国籍须填写护照号。“时间”、“日期”等填写格式为“1900-02-02”。

3. 项目领域主要为我市“1026产业体系，包括软件和信息服务、智能电网、智能制造装备、新材料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、新一代信息通信、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、机器人、低空经济（航空航天）等。
4. 附件证明材料应包括：身份证明（身份证或护照信息页、申报人半身电子照片）；留学证明（1. 学位证书；2. 教育部学位认证书）；背景材料（人才获得的奖励、表彰、专利、任职经历等。论文、专著请列表）。

一、申请人基本情况

	姓名
	
	国籍
	
	免冠彩色照片

	性别
	
	身份证/护照号
	
	

	出生年月
	
	

	最高学位
	
	所学专业
	
	

	留学院校
	

	国家/地区
	
	留学所获学位
	
	留学专业
	

	留学起止年月
	

	本人手机
	
	邮箱
	

	教育及工作经历（大学填起）

	单位
	职务
	起止时间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获得奖励、支持、荣誉情况

	所获奖项（支持）名称
	奖励部门
	获得资金
	获奖年度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现工作单位
	南京大学
	入职时间
	

	单位地址
	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163号
	所任职务
	

	单位性质
	高等院校（公有制事业单位）
	人事部门联系人
	刘依婷

	人事部门联系电话
	025-89686783


二、申请人背景情况（限800字）

	1. 申请人学术背景、专业特长等；

2. 申请人工作情况，所获业绩和成果等；

3. 最能代表申请人贡献和水平的论文、著作、设计、专利等，并注明发表时间、刊物名称、专利号等。

	 


三、科技创新项目概述（限1500字）

	1. 项目总述、目标、内容、解决的关键问题；

2. 采取的方法、技术路线及可行性分析；

3. 项目进度安排、预期目标成果；

4. 已具备的研发基础、条件和团队配备。

	


四、项目投入与效益

	序  号
	项目投入
	金额（万元）

	1
	个人及团队投入
	

	2
	用人单位投入
	（填学校启动经费）

	3
	各类基金、课题、政府扶持
	

	4
	外部融资投入
	

	项目资金投入计划与项目预期产生的经济、社会效益概述

	


五、用人单位情况

	单位简介（单位行业领域、科研生产水平、行业地位等，300字以内）

	南京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、声誉卓著的百年名校。近年来，南京大学先后入选国家首批“211工程”、“985 工程”、“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”、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名单。今天的南京大学正在为实现建设“具有中国特色、南大风格”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奋进前行。
此处再用一小段话来简述申请人所在学院/学科的研究特色和研究水平。本行删除。


	用人单位为申请人开展项目提供的条件（工作条件、研发条件、生活待遇等，300字）

	南京大学拥有良好的教书育人环境，为申请人提供了优厚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，全方位多角度为引进人才解决后顾之忧，提供良好保障。此外，学校的后勤保障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升，仙林校区硬件条件佳，宜居环境指数高，社会治安优秀、交通便利。
此处应结合自身情况与所在学科的实际情况进行扩充填写，尽可能详实。本行删除。



六、审核意见

	申请人申明：

本人自愿申报南京留学人员科技创新项目择优资助，承诺申报信息属实，并接受相关管理监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签字：亲笔签名并签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用人单位/院系推荐意见：

本人单位承诺上述申报信息属实，同意申报南京留学人员创新项目择优资助。
学院领导在此签字、填职务、盖公章，签日期。内容不全的恕不予推荐。本行删除。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
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

	市、区主管部门/高校院所审核推荐意见：

同 意 推 荐。
本栏盖章处请留空。本行请删除。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
职务：校长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6日

	各区、江北新区（含浦口区）财政部门审核意见（初审部门为市级主管部门的，不填写）：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公章：

职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    月    日


注：1. 高校院所申报人的用人单位指申报人所在的院系或部门。

2. 市属用人单位或高校院所的申请人，不填写财政部门审核意见。

七、附件证明材料

PAGE  


